
证券代码：600956 证券简称：新天绿能 公告编号：2024-068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同比例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河北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建投”）、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建投能源”）同比例对控股子公司河北建投海上风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上风电公司”）进行增资（以下简称“本次增资”）。其中，公司以货币出资

36,437万元，本次增资后公司持股比例仍为 51.40%。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已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0.5%；截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已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联交易外，公司过去 12个

月内与河北建投及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海上风电公司系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河北建投、河北建投的控股子公司建投

能源的合资公司，本次增资前注册资本为 111,111万元，其中，公司持股比例为

51.40%，认缴注册资本 57,111万元；河北建投持股比例为 3.60%，认缴注册资本

4,000万元；建投能源持股比例为 45.00%，认缴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本次公司及河北建投、建投能源拟以货币同比例向海上风电公司增资共计

70,889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36,437万元，河北建投出资 2,552万元，建投能源

出资 31,9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海上风电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182,000万元，

股权结构不变。



河北建投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建投能源为河北建投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

—交易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河北建投、建投能源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交易金额已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0.5%。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已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联交易外，公司过去

12个月内与河北建投及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河北建投持有公司 48.95%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河

北建投持有建投能源 64.99%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河北建投

河北建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1990年3月21日

注册资本 1,50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50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 石家庄市裕华西路9号裕园广场A座

经营范围
对能源、交通、水务、农业、旅游业、服务业、房地产、工业、商业的投资

及管理。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30000104321511R

法定代表人 米大斌

实际控制人 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要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项目 2024.06.30

总资产（万元） 30,003,184.04

净资产（万元） 12,249,226.26



项目 2024年1-6月

营业收入（万元） 2,756,134.88

净利润（万元） 256,614.70

主要财务数据

（经审计）

项目 2023.12.31

总资产（万元） 28,471,004.56

净资产（万元） 11,929,551.39

项目 2023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4,788,709.72

净利润（万元） 413,169.10

注：2023年度相关数据已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其他数据未

经审计。

2、建投能源

建投能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4年1月18日

注册资本 179,162.6376万元 实收资本 179,162.6376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 石家庄市裕华西路9号裕园广场A座

经营范围 投资、建设、运营管理以电力生产为主的能源项目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00236018805C

法定代表人 王双海

控股股东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项目 2024.06.30

总资产（万元） 4,042,551.32

净资产（万元） 1,012,527.36

项目 2024年1-6月

营业收入（万元） 1,072,447.42

净利润（万元） 33,340.56

主要财务数据

（经审计）

项目 2023.12.31

总资产（万元） 3,848,663.12



净资产（万元） 988,677.66

项目 2023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1,894,608.07

净利润（万元） 16,700.09

注：2023年度相关数据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其他数据未经

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海上风电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河北建投海上风电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年2月19日

注册资本 111,111万元 实收资本 106,116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河北省唐山市国际旅游岛创新创业中心

经营范围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

安装、维修和试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2255700539807

法定代表人 卢盛欣

控股股东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项目 2024.06.30

总资产（万元） 465,080.89

净资产（万元） 128,016.96

项目 2024年1-6月

营业收入（万元） 34,091.27

净利润（万元） 13,768.40

主要财务数据

（经审计）

项目 2023.12.31

总资产（万元） 454,451.20

净资产（万元） 113,033.35

项目 2023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53,505.98



净利润（万元） 11,129.38

注：2023年度相关数据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其他数据未

经审计。

2、本次增资前后，海上风电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加资本金
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建投能源 50,000 45.00% 31,900 81,900 45.00%

河北建投 4,000 3.60% 2,552 6,552 3.60%

公司 57,111 51.40% 36,437 93,548 51.40%

合计 111,111 100% 70,889 182,000 100%

3、海上风电公司最近 12个月内未曾进行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

（二）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海上风电公司的股东同比例

增资的，不需进行评估，可以依据海上风电公司审计报告，确定企业资本及股权

比例。各股东以外部融资或自有资金按出资比例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与履约安排

《河北建投海上风电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的

主要条款如下：

（一）增资主体

《增资协议》的协议三方分别为公司、河北建投及建投能源。

（二）增资金额

本次增资后，海上风电公司全体股东认缴的注册资本总额为182,000万元。

本次新增注册资本70,889.00万元，公司、河北建投及建投能源按照在海上风电公

司的持股比例认缴新增注册资本，公司认缴出资额为36,437万元；河北建投认缴

出资额为2,552万元；建投能源认缴出资额为31,900万元。本次增资后三方股权比

例不变。各方均以货币出资。

（三）缴付时间

三方股东根据项目工程建设进度需要分期按照认缴比例出资，应将本次新增



认缴的最后一笔注册资本于2026年12月31日前汇入公司指定账户。

五、该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抢抓河北省海上风电发展重大战略机遇，海上风电公司拟投资建设建投祥

云岛250MW海上风电项目与顺桓祥云岛250MW海上风电项目。上述项目边界条

件清晰，已经过市场、技术等方面的项目可行性论证，综合开发建设条件较好，

具有一定盈利能力，已被纳入河北省海上风电发展规划。后续建设涉及多项费用

支出，资金投入密集、建设工期紧，本次交易直接为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为

项目顺利进行乃至尽早投产创造有利的条件。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交易完成后，公司对

海上风电公司的持股比例不变，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不会对公

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曹欣、秦刚、王涛、梅春晓及谭建鑫回避表决。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虽非在公司日常业务过程中订立，但增资协议条款属

公平合理，本次交易按正常商业条款进行，且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事项履行了上市地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

定的程序；本次增资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按照正常商业条款订立，符合

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一致同意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

议案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已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0.5%。截至本

次关联交易为止，除已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联交易外，公司过去12个月内与

河北建投及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5%。除已披露的关联交易外，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公司不存在



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0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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